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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的资源配置效应

———基于制度激励与照护机构市场进入的研究

余央央 张 毅 封 进*

:本文从理论上刻画长期护理保险对供方经济激励及市场进入的影

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促进医疗类居家机构、养老

院供给,不影响提供生活照料的社区机构供给,改善了“重生活照料、轻医疗护

理”格局;进一步研究发现待遇水平、报销方式对医疗照护资源的配置能力更

强,在促进特定机构供给中呈不同时效性。长期护理保险带来区域配置不均主

要是营利性机构更会选择进入发达地区。本文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的角

度为优化照护资源配置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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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我国于2016年开始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以减轻老年照护需

求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截至2023年,已有49个试点城市共计1.7亿参保人群,定点

照护机构已达到7600多家,为2017年的5倍。① 但是,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照护服务供

给存在“重生活照料、轻医疗护理”现象,并不能很好匹配失能人群的医疗照护需求(Glin-
skayaandFeng,2018)。因此从满足(失能)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医疗护理需求的角度来讨

论长护险对医疗照护资源的配置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供给方服务能力是制

约保险项目发挥保障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Buchmuelleretal.,2016;Huh,2021)。② 我

国目前老年照护供给仍存在总量不足、配置不均的情况,制约了长护险对照护需求的满

足程度。相应地通过长护险优化照护资源配置、提高照护服务可及性,推动高效、公平的

老年照护服务体系建设,有助于实现我国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福祉的目标。
目前文献主要在医疗领域内关注医保与供给方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医保会通过服务

价格、市场需求对供方产生经济激励从而影响其行为策略。一方面,保险的引入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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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扩大保险范围,不仅不能满足需求,甚至还会损害原先参保人群的服务质量以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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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群的覆盖面、降低需方支付的价格,因而刺激大量的潜在需求(Arrow,1963),引
致供方的市场进入或提供更多服务。例如Buchmuelleretal.(2016)发现当 Medicaid①

扩大对牙科项目的参保范围时,牙科诊所为应对需求的剧增会雇用更多牙科保健师;

Huh(2021)也发现牙医会更倾向于进入牙科保险项目覆盖面扩张的地区。另一方面,如
果保险支付给供方的价格过低,即使保险覆盖面扩大,仍可能存在利润不高导致供方获

得经济激励有限从而会影响市场进入程度。例如 GeddesandSchnell(2022)发现

Medicaid扩张会带来需求增加,但由于其支付给基层医疗机构(诊所)的价格偏低并未增

加诊所供给,甚至会使诊所退出市场。
上述关于医疗领域内供方行为的研究结论也适用于长期照护领域,即长护险引致的

经济激励大小受服务价格、照护需求量影响。但老年照护服务市场与医疗服务市场有所

不同,(大型)医院一般拥有较强的垄断势力,在引进医疗保险后通过提高服务价格以获

得更多利润(Wright,2006;封进等,2010)。而老年照护服务市场属于垄断竞争市场

(Norton,2000;GlinskayaandFeng,2018),照护机构垄断势力较小,在引进长护险后提

升服务价格的能力有限进而对利润影响较少(不同所有制机构可能存在差异)。目前关

于长护险与照护供给行为的实证文献较少,Hackmannetal.(2021)发现在德国长护险对

照护机构供给有积极影响。余央央等(2023)、陈璐和王璐(2024)、周博和赵绍阳(2024)
发现在我国长护险对照护机构供给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原因是纳入分析的对象———
照护机构———的统计口径不一、类型不同。尤其重要的是,考虑到我国长护险试点的一

个初衷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医疗照护服务(除了生活照料),现有研究普遍忽略这一情况。
为此,本文基于市场进入决策的理论框架,利用2010—2020年城市层面老年照护机

构信息等多个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长护险促进了提供医疗照护服务机构供给

(养老院增长27%,医疗类居家机构在试点后期增长了3倍),但并不影响提供生活照料

的社区照护机构供给。这表明长护险从满足医疗照护需求的角度上缓解了“重生活照

料、轻医疗护理”现象,优化供给结构和照护资源配置。进一步发现提高待遇报销水平、
采用不同报销方式可以针对性地激励特定照护机构(医疗类居家机构、养老院)的供给,
对医疗照护资源的配置能力更强,但呈现不同时效性。同时,不同于非营利机构,营利性

机构(尤其是养老院)有较强的逐利动机,更易从长护险中获得经济激励从而更会选择进

入经济较发达地区,但长护险并未明显改善照护资源在区域间配置的公平性。此外,对
需求侧的分析发现长护险存在改善老年人健康的可能性。

相应地,本文主要有以下四方面贡献:首先,现有研究尚未深入探讨长护险制度特征

(设计)能否有效激励照护机构市场进入。本文基于离散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刻画长护险

对照护供方的经济激励以及市场进入的影响机理,并结合实证检验,从更广义的角度上

识别了老年照护供给能力如何对不同长护险制度特征(设计)产生的经济激励做出反应。
其次,现有文献研究对象不够全面,侧重于长护险对提供生活照料机构的影响,但长护险

主要目标是引导优化医疗照护资源的配置。因此根据能否提供医疗照护服务对机构进

行分类可以更完整呈现研究对象,反映照护市场供给全貌。进而从更宏观角度考虑照护

① Medicaid是美国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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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在跨部门(民政部、医保局)之间的配置情况,为未来进一步推动跨部门协作、改革提

供证据。再次,长护险引导下不同所有制照护机构进入行为差异尚属研究的空白。本文

利用全国城市层面不同所有制照护机构信息数据予以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在区域间配置

的公平性,这为未来有效引导照护资源配置、激发老年照护市场活力提供了新思路。最

后,一些文献(Leietal.,2022;谢宇菲和封进,2022)针对全国层面居家老人或某一城市

的老人分析了长护险对其健康影响的需求侧效应,较少关注入住机构的老人。本文利用

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从拓展人群的角度进行分析,弥补现有研究缺乏对全国层面入住机

构的老人健康福利分析,丰富了对长护险的认识。

二、长护险制度背景与老年照护供给体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6年印发《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

见》,提出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以及相关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此后

于2020年进一步扩大试点,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要建立长护险制度。各地长护险制度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不同(详见附表A1)①:首先,在参保范围上,大约有46%的试点地区包

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

“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其余试点地区仅覆盖职工医保参保人。其次,在报销方式上,可
以针对受益人采取服务或现金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针对照护机构提供的服务给予报

销,后者以现金的形式直接支付给失能患者或其家庭成员。约有23%的试点地区采用服

务与现金共用的报销方式,其余试点地区均采用服务报销方式。最后,在报销待遇水平

上②,绝大部分试点地区都同时针对受益人在接受居家照护机构和养老院提供的服务给

予报销,但有一些试点地区(如吉林省、宁波市)仅优先为养老院提供报销(可以视为相对

于居家照护机构,养老院待遇水平较高),基本上未对提供生活照料的社区照护机构提供报

销待遇。
长护险的试点进一步推动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我国最初是由民政部门开展以养老机构(养老院)建设为主的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2010—2020年间养老床位数、千人均(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养老

床位数呈上升趋势(详见附图A1)。然而,养老院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居家照护

需求,部分地区出现了床位平均空置率高达50%以及诸如中心城区“一床难求”与郊区床

位高空置率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郑功成,2019)。为缓解上述矛盾,民政部大力发展日间

照料中心、老年人日托等社区照护机构———主要依托于社区内固定场所为老人(尤其为

生活能自理人群)提供助餐、助行等基本生活照料服务,极大满足老年人居家生活照料需

求。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以民政部门为主导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很好地满足了大部分

自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
然而,随着我国(半)失能人群的增加,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近1亿人(葛延风等,

①
②

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根据各地试点方案是否对哪类机构或服务提供报销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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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日益增加的医疗照护需求给目前以生活照料为主的养老服务体系带来了新的挑

战。忽视医疗照护需求会给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比如:占用医疗资

源、延长住院时间等)。有鉴于此,我国一方面开始要求养老院逐步提供医疗照护服务,
尤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至2025年养老院的护理型床位要达到55%;另一方面开

始试点长护险,其初衷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尤其注重医疗照

护资源的配置。随后,市场上出现了新型的、具有医疗照护资质(配备护士等专业人员)
的照护机构(比如:护理站),可以根据医保局规定的生活照料、医疗照护项目清单提供居

家上门服务,在本文将其定义为医疗类居家机构。
最终,医疗类居家机构、养老院和社区照护机构成为目前我国老年照护供给的主体,

前两类机构可以提供生活照料和医疗照护项目,后一类机构仅提供生活照料项目。以本

文的数据为例,2010年、2015年我国处于营业状态的整体照护机构分别为2271家、8747
家,但在长护险实施后的2020年机构数量迅速增至28506家。可以预见不同类型照护

机构的市场进入决策对长护险的反映可能存在差异。

三、长护险与照护机构市场进入的理论框架

为刻画供方市场进入决策与经济激励间的关系,基于Huh(2021)构建的离散选择模

型,主要从营利性机构的视角来描述照护机构市场进入行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长

护险所引致经济激励的影响,而后扩展至对不同所有制机构的分析。模型中有n 个城

市,一个代表性照护机构在t期选择城市c的效用函数为:

Uct=πct+􀆠ct,c={1,2,3...n},

其中,πct 为可观测的利润,􀆠ct 为不可观测的冲击。代表性机构市场进入决策主要是根

据备选城市所带来的期望效 用 来 判 断,选 择 两 个 城 市 的 效 用 分 别 为Uct、Ujt,如 果

Uct >Ujt ,则机构会选择进入c城市,反之会选择j城市。机构在t年选择城市c的概

率为:

Pct=Prob(􀆠1t-􀆠ct ≤πct-π1t ∧􀆠2t-􀆠ct ≤πct-π2t ∧...∧􀆠nt-􀆠ct ≤πct-πnt).
机构可观测的利润可表示为:

πct=rct
Dct

Sct
+ rct

ΔDct

Sct

æ

è
ç

ö

ø
÷ {1ifc城市实施长护险},

其中,Dct 是c城市t年的失能照护需求规模,Sct 为机构数量,Dct

Sct
为每家机构的平均服

务规模(需求量)。{1ifc城市实施长护险}代表c城市若实施长护险,则取1,否则为0。

rct
ΔDct

Sct
为机构可观测利润的组成部分,代表实施长护险所带来的经济激励,其中rct 为

每单位照护服务的净利润,ΔDct 代表长护险扩张所导致的需求变化。由此得到假说1:
假说1 长护险会提高对照护机构的经济激励从而促进其市场进入,进而表现为照

护机构供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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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护险制度特征与照护需求变化紧密相关。首先,不同报销方式会通过影响正式照

护和非正式照护的需求从而对照护机构产生不同经济激励。通常而言,服务报销方式是

规定失能人群在接受特定照护机构提供的服务后才能得到报销,这不仅能提升对特定机

构正式照护服务的需求,还能降低此类机构经营风险、增加良好的发展预期(包括市场规

模、营业收入等),激励其进入市场。长护险由于重视医疗照护资源配置,因此会对提供

医疗照护项目的医疗类居家机构、养老院给予报销,相应地会促进此类照护机构的市场

进入。现金报销方式是直接给予配偶、子女或亲友的非正式照护的补贴,而非正式照护

与正式照护之间存在替代性、互补性,未必都能转换为正式照护的需求(余央央和封进,

2018;Courbageetal.,2020),因此对于机构供给的影响不确定。只有当非正式照护与正

式照护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时,即当家庭成员提供的非正式照护无法满足居家老人专业医

疗照护需求,需要在市场中购买居家医疗照护服务时,才会激励医疗类居家机构市场进

入,但对于养老院(主要提供住宿式照护服务)的经济激励较少。其次,报销待遇水平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比如直接对某一类型照护机构提高待遇水平,会引导该类型照护机构

的市场进入。在本文中表现为优先针对特定照护机构提高待遇水平,会扩大该类照护服

务项目需求进而激励该类照护机构的市场进入。最后,参保范围的扩大会在总体上增加

照护需求,相应的机构获得的经济激励也越大。由此得到假说2:
假说2 长护险通过制度设计差异对照护机构产生不同经济激励,提高待遇报销水

平、采用不同报销方式可以针对性地激励特定照护机构的市场进入,对医疗照护资源的

配置能力更强。
此外,机构获得的经济激励大小还要视照护服务每单位净利润的影响,这与照护服

务市场结构相关。一方面,为了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照护机构会针对不同目标的消费

者群体提供差异化的照护服务,换而言之,服务产品并非完全同质,不太可能形成完全竞

争市场结构(Norton,2000;GlinskayaandFeng,2018)。另一方面,与传统垄断势力较

高的医疗机构不同(封进等,2010;Lin,2015;Grantetal.,2022),照护服务的技术以及

机构的进入壁垒并不高,相应地机构垄断势力较弱。因此老年照护市场更接近于垄断竞

争的市场结构,其调整价格能力不如医疗机构,但逐利动机不同的照护机构在价格调整

能力上可能存在差异。相比于营利性机构,非营利机构逐利动机较弱并具有较强的社会

利他动机,比如保障低收入人群服务的可及性等(LakdawallaandPhilipson,2006;Gaynor
andTown,2011),尤其在我国,非营利性机构的服务价格通常受到管制,调整难度较大①。
也因此得到假说3:

假说3 相比于非营利性机构,营利性机构具有较强的逐利动机,可以获得更多经济

激励从而选择进入市场。
与此同时,营利性机构更易选择进入照护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市场规模是机构能

否获得利润、决定市场进入的重要因素之一(Gowrisankaranetal.,2015;Grantetal.,

2022)。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消费者支付能力较高,这一极具

① 各省《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主要对非营利性机构的收费进行了规范,营利性机构价格由经营者自主

决定。此外,即使长护险规定了照护项目的服务价格,营利性机构仍旧可以通过调整其他自费照护服务项目的价格

来引导消费者购买,这在课题组调研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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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的市场特征会降低机构经营的不确定性、提升预期利润。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老年人口的支付能力较强,更易受到营利性机构的青睐。同时人口规模越大的

城市,通常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庞大的照护市场规模也会吸引营利性机构进

入。由此得到假说4:
假说4 营利性机构更易进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规模较大的地区。

四、数据和实证模型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构建了包括作者整理的2010—2020年城市层面老年照护机构信息数据、长护

险制度特征数据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等信息在内的综合数据库。
首先,老年照护机构信息来自天眼查数据库①,包括机构所在城市、成立时间、所有制

类型(根据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甄别)、经营范围等信息。通过关键词检索法从该

数据库中导出原始样本,清理后共获得约5万个照护机构的样本。对机构名称和经营范

围进行文本分析,按照是否提供医疗照护服务将机构分为医疗类居家机构(1437个)、养
老院(3.3万个)和社区照护机构(1.2万个),前两类机构能提供医疗照护和生活照料服

务,后一类机构仅提供生活照料服务。考虑到照护机构有退出(注销)情况,目前处于营

业状态的机构样本总量约为2.8万。不同类型照护机构的供给主要通过计算城市 年度

现存(处于营业状态)机构数量逐年累加得到机构存量来衡量。从图1中可以发现

2010—2020年医疗类居家机构新增数量在长护险试点后(2016年)出现了从无到有、明
显增长,但社区照护机构和养老院新增数量呈波动性增加。

图1 各类机构历年市场进入(新增)情况

其次,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名单以及各地长护险实施情况,手
工整理了国家、自行试点城市的出台时间、制度特征(参保范围、报销方式、报销待遇),构

① 一些养老网站汇总了养老院信息,但较少甚至没有涉及医疗类居家机构和社区照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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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长护险制度特征数据库。本文以各城市长护险试点方案颁布时间作为长护险实施

起始时间。最后,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获得2010—2020年城市年末总人口、生产总

值、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医院数量、医院床位数、执业医师数量等变量。根据《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获得省级层面老年人抚养比信息。在删除掉缺失数值的样本后共得到294个城

市、共3158个观测值,其中国家和自行试点城市总共为54个①。各变量描述统计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医疗照护+生活照料类机构

 医疗类居家机构 3158 0.636 9.094 0 316

 营利性医疗类居家机构 3158 0.360 3.789 0 129

 非营利性医疗类居家机构 3158 0.276 6.367 0 222

 养老院 3158 10.791 27.716 0 574

 营利性养老院 3158 2.848 7.377 0 119

 非营利性养老院 3158 7.941 24.052 0 528

生活照料类机构

 社区照护机构 3158 12.091 40.062 0 431

城市特征

年末总人口(万人) 3158 455 432 19 11098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158 2391 3523 35 3870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3158 290.36 620.32 6.159 8351.54

医院、卫生院数量(个) 3158 182 183 5 3052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3158 19774 17914 785 177410

执业或助理医师数(人) 3158 10250 10312 431 118541

老年人抚养比(省级) 338 0.138 0.039 0.062 0.255

(二)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动态双重差分框架来识别长护险的试点是否影响老年照护机构供给。基

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ct=β0+β1LTCct+Xctφ+γc +δt+λp ×Yeart+εct, (1)
其中,Yct 为c城市在t年的照护机构供给,用能提供医疗照护和生活照料机构(医疗类居

家机构、养老院)和仅提供生活照料的社区照护机构数量来衡量。LTCct=1表示t年城市

c实施了长护险,否则为0。β1 为本文关心的核心系数,代表长护险对照护机构供给的影

响效果。Xct 为一组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末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医院卫生院数量、床位数量以及省级老年人抚养比。γc、δt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

年份固定效应,此外还控制了省份年份趋势λp ×Yeart,εct 表示随机扰动项。

① 各城市试点时间、制度特征详见附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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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长护险的试点城市可能并不是随机的,比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老年照护需

求意愿较为强烈的城市更易试点等。一方面,本文尽可能多地控制可以观察到的城市特

征变量以减少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同时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不随时间变

化的遗漏变量,比如该城市对老年照护需求的强烈偏好等。另一方面,利用平行趋势检

验来考察处理组和对照组在试点前是否具有相类似的照护机构供给趋势。为此设定模

型如下:

Yct=β0+βj∑LTCtc0+k
4+

k≥-7,k≠-1+Xctφ+γc +δt+λp ×Yeart+􀆠ct. (2)

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与模型(1)相同,LTCtc0+k 是一系列虚拟变量,表

示长护险试点开始的第j年,tc0代表不同城市长护险试点时间。当j<0时βj 的变动趋

势较为平稳则可以认为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除此之外,本文还针对政策外生性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比如考虑到自行(非国

家)试点城市的自选择性更强,将处理组样本限定在随机性较强的国家试点的城市中;通

过排除其他竞争性政策的影响以及安慰剂检验以确保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进一步基于长护险引致的经济激励角度来分析影响照护机构供给的机制,回归模型

设定如下:

Yct=β0+β1LTC1
ct+β2LTC2

ct+Xctφ+γc +δt+λp ×Yeart+εct, (3)

其中,LTC1
ct 和LTC2

ct 表示为长护险试点地区中不同制度特征(设计)。比如当参保范围

为职工医保时,设LTC1
ct=1;当参保范围为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时,设LTC2

ct=1;当参保

范围不属于上述两类时,为没有试点长护险的城市,均设为0。针对服务报销方式、待遇

报销的设定类似,通过上述实证模型分析长护险不同制度特征设计对照护机构供给的影

响。同时考虑到营利性和非营利机构在逐利动机上的差异,因此将非营利和营利性机构

供给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它们对长护险经济激励的反应差异。

最后探讨机构市场进入行为对照护资源配置公平性的影响,即能否改善照护资源匮

乏区域的配置? 为此,分析了不同类型、不同所有制照护机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

(东、中、西部)、不同城市规模区域的市场进入情况。同时分析了长护险激励供给增加后

对需求侧老年人健康福利的影响。

五、实 证 结 果

(一)基准结果

长护险尽管在试点后期(3—4期)增加了8.4家医疗类居家机构供给(增长了3倍,

在10%水平上显著),存在滞后性影响(表2第(1)列),但仍满足了失能人群医疗照护需

求,缓解了“重生活照料、轻医疗护理”的局面,优化了医疗照护资源配置。医疗类居家照

护机构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改善我国“重机构、轻居家”的困境。同时,第(2)列结果显示

长护险对养老院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增加6.3家,约27%),且在试点后即刻显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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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试点时间的增加逐渐提升(试点后3—4期的效果为18家,增长约80%)。近年来我

国养老院大力发展护理型床位的建设、提高护理型床位占比,从这一角度来看也是有利

于缓解“重生活照料、轻医疗护理”局面。从第(3)列中可以发现长护险对社区照护机构

供给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长护险主要为失能老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医疗照

护服务,社区照护机构主要提供生活照料,并不享受长护险的报销待遇。

表2 长护险对不同类型照护机构供给的影响

医疗照护+生活照料类机构 生活照料类机构

医疗类居家机构 养老院 社区照护机构

(1) (2) (3)

PanelA

长护险 2.262 6.262** 2.225

(1.483) (2.485) (6.885)

Adj.R2 0.763 0.924 0.829

PanelB

长护险0—2期 1.590 4.986** 2.989

(1.386) (2.404) (6.652)

长护险3—4期 8.357* 17.840*** -4.709

(4.292) (5.461) (11.727)

处理组均值 2.947 22.77 36.765

观测值 3158 3158 3158

Adj.R2 0.770 0.927 0.829

  注:***、**和*分别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控制了城市、年份固定效应,城市特征以及省份 年份趋势项,

聚类稳健标准误差控制在城市层面,以下各表同。

综上,长护险促进了提供医疗照护服务项目机构(医疗类居家机构、养老院)的供给,

对于以生活照料为主的社区照护机构供给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相比于养老院,长护

险对医疗类居家机构的供给存在滞后性。整体上长护险通过对不同类型照护机构市场

进入的影响改变了照护机构内部的供给结构,能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医疗照护需求,进
一步优化了医疗照护资源配置。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我们采用事件分析法来对表2估计结果的事前平行趋势进行检验,考虑到政策试点

前7年和后4年的观测值较少,将政策前7年数据汇总到-7期,政策实施后4年的数据

汇总到第4期,以长护险试点前一年作为基期。从图2中可以发现在长护险试点之前处

理组和对照组城市的医疗类居家机构、养老院和社区照护机构的供给并不存在显著差

异,支持平行趋势的识别假设。而随着长护险的实施,对医疗类居家机构和养老院的积

极效应逐渐增加,但对社区照护机构供给的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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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平行趋势检验

2.其他稳性检验

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正文中汇报其他稳健性检验的内容。附录Ⅰ中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通过对供给的衡量指标、养老院定义变化、双重差分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以及“异

质性 稳健”估计等方法进行分析。附录Ⅱ中对政策外生性进行了讨论,在排除其他竞争

性政策、安慰剂检验以及排除自行试点城市的情况下,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三)影响机制

1.长护险制度的经济激励:照护需求的变化

优先针对养老院提供报销待遇会立即促进养老院的供给(表3PanelA),原因在于提

高养老院的报销待遇会降低入住老人的支付费用(价格)进而增加其对养老院的照护需

求,最终促进养老院的市场进入增加。同时,参保范围扩大也有类似结果,较大的参保范围

(即职工和居民医保共同参保)通过释放照护需求能立即促进养老院供给(表3PanelC);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较高报销待遇、较大参保范围对养老院供给的影响效果逐渐增强,但

上述制度设计对于医疗类居家机构供给的影响存在滞后性。①

现金与服务共用的报销方式会立即促使医疗类居家机构供给增加1.9家,增速达到

65%(表3PanelB),且高于养老院供给的增速(40%)。这可能是受我国传统家庭养老的

观念束缚,居家老人对完全由市场提供照护的接受程度较低,但在获得家庭成员提供的

日常生活照料之外,对部分专业医疗照护由市场提供的接受程度较高。因此当现金报销

方式使得家庭获得一笔非正式照护的现金补贴、拥有了在市场中购买(居家上门医疗照

护服务的)能力,就能通过增加居家上门医疗照护的市场需求带动医疗类居家机构的供

给。但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对供方而言,现金报销对医疗类居家照护需求的影响具

① 尽管扩大参保范围对医疗类居家机构的系数不显著,但从经济意义上看还是能够促进医疗类居家机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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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不确定性,同时也不排除老人对居家上门医疗照护的接受程度逐渐上升,家庭会

更愿意接受服务报销方式。因此,采用服务报销方式、提高报销待遇水平(在本文中表现

为居家机构和养老院均获得报销待遇)在后期会通过增加更具确定性的正式照护需求进

而激励医疗类居家机构的市场进入和供给。

表3 报销待遇水平、不同报销方式与参保范围的影响①

医疗类

居家机构
养老院

医疗类

居家机构
养老院

医疗类

居家机构
养老院

(1) (2) (3) (4) (5) (6)

PanelA

优先养老院待遇给付0—2期 0.751 5.818*

(0.820) (3.281)

优先养老院待遇给付3—4期 0.823 48.349***

(1.731) (14.704)

居家和养老院待遇给付0—2期 1.744 4.819*

(1.597) (2.702)

居家和养老院待遇给付3—4期 9.897* 13.107**

(5.273) (5.250)

PanelB

现金+服务0—2期 1.900* 9.286**

(0.984) (4.691)

现金+服务3—4期 2.487 3.789

(1.632) (3.146)

服务0—2期 1.562 3.791

(1.679) (2.678)

服务3—4期 9.538* 20.393***

(4.916) (6.212)

PanelC

职工医保0—2期 3.548 3.545

(2.331) (2.904)

职工医保3—4期 10.597 4.584

(7.435) (4.397)

职工和居民医保0—2期 -0.506 6.601*

(1.335) (3.667)

职工和居民医保3—4期 7.461 29.140***

(5.134) (8.755)

①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制度设计变动可能会导致有偏估计,样本期内松原市报销方式,上饶市、日照市参保

范围发生变动(见附表A2),为此删除变动后的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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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医疗类

居家机构
养老院

医疗类

居家机构
养老院

医疗类

居家机构
养老院

(1) (2) (3) (4) (5) (6)

处理组均值 2.947 22.76 2.947 22.77 2.962 22.82

观测值 3155 3155 3158 3158 3155 3155

Adj.R2 0.771 0.930 0.771 0.928 0.772 0.929

上述结果表明长护险不同制度设计对医疗类居家机构和养老院供给的影响存在不

同时效性。提高报销待遇水平、扩大参保范围可以立即促进养老院供给增加,但对于医

疗类居家机构的影响比较滞后。现金与服务共用的报销方式会立即在短期内促进医疗

类居家机构供给,但时效性较短,而采用服务报销方式在长期更为有效。

2.长护险制度的经济激励:逐利动机差异

在2000年以前,我国主要以公办老年照护机构为主,营利性(民办)机构发展缓慢,
但近年来社会力量兴办的老年照护机构有所增加。表4结果表明长护险促进了营利性

医疗类居家机构和养老院供给,尤其在试点后3—4期分别增加了5.9家和11.3家,但对

非营利机构供给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证实了前文理论分析假说,即长护险对供方的经济

激励与不同所有制供方的逐利动机密切有关。营利性机构具有较强的逐利动机,尤其在

面临长护险带来较大的照护需求的情况下,有更高的经济激励预期,更愿意进入市场。
同时也表明长护险通过促进营利性机构供给会提高市场整体照护供给水平,在促进养老

照护服务体系多元化发展的同时激发照护市场活力。

表4 长护险对不同所有制照护机构供给的影响

医疗类居家机构 养老院

营利性 非营利性 营利性 非营利性

(1) (2) (3) (4)

长护险0—2期 1.566 0.023 3.359** 1.627

(1.125) (0.351) (1.309) (1.933)

长护险3—4期 5.893* 2.463 11.269*** 6.571

(3.041) (1.817) (3.535) (4.114)

处理组均值 1.522 1.425 6.549 16.221

观测值 3158 3158 3158 3158

Adj.R2 0.501 0.859 0.692 0.940

六、进一步拓展分析

长护险通过增加照护机构的供给提升了照护服务的可及性,但能否改善照护资源匮

乏区域的照护机构供给、提升区域配置公平性,同时能否在需求侧改善老年人健康福利,
是我们进一步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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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配置公平性

1.东、中、西部地区照护机构配置

在我国,无论是照护机构数量还是人均养老床位数,均呈现出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

于西部的态势(见附图A2和附图A3)。比如:2020年东部地区人均(千人均)养老床位

数为47张,高于中部(42张)、西部(38张),后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述证据表明区

域间机构数量与人均床位数量存在类似的变动趋势,可以用机构数量近似地衡量照护服

务供给能力,即东部的人均照护资源供给比较充足,中西部人均照护资源供给比较缺乏。
考虑到不同地区间在照护需求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

(分县)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60岁及以上老年人自报不健康比例、三代

及以上户数占总户数的比重,在回归中控制上述变量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回归结

果(表5)发现,相较于西部,长护险显著增加了东、中部地区养老院供给(分别高出11.9
家和13.3家),并主要体现于营利性养老院。尽管对医疗类居家机构影响不显著,但从经

济意义上来看东部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这表明长护险进一步扩大东中部与西部地区间的

医疗类居家机构和养老院供给差距,尤其体现在营利性机构上。

表5 长护险与东中西部地区照护机构供给

医疗类

居家机构

医疗类居家机构

营利性 非营利性
养老院

养老院

营利性 非营利性

(1) (2) (3) (4) (5) (6)

LTC -0.852 0.057 -0.910 -5.359* -2.039 -3.320

(1.995) (1.693) (0.752) (3.053) (1.296) (2.276)

LTC×东部 4.303 3.100 1.203 11.866*** 6.026** 5.841*

(4.560) (3.968) (0.858) (4.220) (2.659) (3.246)

LTC×中部 0.801 0.051 0.749 13.280*** 7.785*** 5.495*

(1.957) (1.675) (0.700) (4.093) (2.532) (2.912)

处理组均值 2.947 1.522 1.425 22.77 6.549 16.221

观测值 3158 3158 3158 3158 3158 3158

Adj.R2 0.767 0.493 0.859 0.927 0.682 0.941

  注:除基准回归的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外,本表还控制了城市层面2010年相关特征×年份固定效应。

2.不同规模城市间照护机构配置

现有文献通常用人口数量来表示城市规模的大小,从附图A4中可以发现我国2015
年常住人口数量①与每万老年人均照护机构数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表明人口规模较大

城市的照护资源相对充裕,人口较小规模城市的照护资源相对匮乏。进一步根据城区常

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划分为大中小三类,若人口在50万以下为小规模城市(为参照组)、

50万—100万为中等规模城市、100万以上为大规模城市。
表6结果表明,与小规模城市相比,长护险显著促进了大、中等规模城市养老院的供

给,尽管对医疗类居家机构供给并不显著,但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大规模城市的医疗类居

① 常住人口数量数据来自2015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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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构仍高于小规模城市。可见长护险进一步促进了养老院向大、中等规模城市集中。
同时,尽管长护险促使大规模城市非营利性养老院供给数量(10.9家)高于营利性养老院

(8.3家),但从供给增速来看,营利性养老院仍快于非营利性养老院。考虑到较大规模城

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消费者支付能力都比较高,更能吸引营利性机构的市场进入,因
此会加剧照护资源配置的不公平。

表6 长护险与不同规模城市照护机构供给

医疗类

居家机构

医疗类居家机构

营利性 非营利性
养老院

养老院

营利性 非营利性

(1) (2) (3) (4) (5) (6)

LTC 0.417 0.491 -0.074 -7.078* -1.144 -5.934***

(0.817) (0.668) (0.213) (4.053) (2.944) (2.246)

LTC×大规模城市 3.037 2.762 0.275 19.221*** 8.297** 10.923***

(2.003) (1.675) (0.448) (5.275) (3.736) (3.218)

LTC×中等规模城市 0.318 0.396 -0.078 11.635* 3.825 7.810**

(0.876) (0.693) (0.290) (5.947) (3.419) (3.777)

处理组均值 2.947 1.522 1.425 22.77 6.549 16.221

观测值 3150 3150 3150 3150 3150 3150

Adj.R2 0.766 0.493 0.859 0.928 0.686 0.942

  注:与表5类似,本表还控制了城市层面2010年相关特征 × 年份固定效应。部分城市观测值较少,在加入期初

特征×年份固定效应后出现完全共线性,因此观测值略有损失。

综上,长护险会促使养老院更多地进入东部、中部地区和大、中等规模城市。重要的

原因在于营利性养老院在逐利动机下,对政策反应更加显著,更容易受到长护险经济激

励的影响,更易选择进入经济发展较好地区;而老年照护资源匮乏地区受经济社会条件

以及老年人的支付能力限制对营利性养老院的吸引程度不高,因此营利性机构更易在区

域间出现配置不均的情况。

(二)长护险的需求侧效应: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①

目前国内研究大多针对家庭调查数据的居家老人、某地区医保行政数据中的老人来

分析长护险对个体健康福利的改善水平(需求侧效应),较少关注入住机构的老人(Lei
etal.,2022;谢宇菲和封进,2022)。为此,本文采用2005、2010和2015年全国人口普查

微观数据———同时涵盖了居家和入住机构老人,并针对被解释变量(即城市60岁以上老

人自评不健康比例)进行分析。这一时期东营市、聊城市、潍坊市于2014年和青岛市于

2012年已经开始长护险试点②,使得我们能够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长护险对老年人健康

的影响。
在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后(见附图A5),表7第(1)列是没有控制城市特征的估计

①
②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考虑到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是以11月为界的,我们预期不会立刻产生政策效应,因此将2015年试点的日

照市、长春市和南通市设置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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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第(2)列在控制城市特征变量后,发现长护险使得老年人自报不健康的比例降低了

0.05(降幅约40%,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受限于数据,我们无法再继续探究区域间照

护供给配置差异是否会对老年人健康改善存在差异,但上述发现至少表明整体上长护险

存在改善老年人健康的可能性,弥补现有研究对全国层面入住机构老人福利效应分析的

缺乏。

表7 长护险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自报不健康比例 自报不健康比例

(1) (2)

长护险 -0.063* -0.050*

(0.035) (0.029)

观测值 840 840

被解释变量均值 0.124 0.124

Adj.R2 0.321 0.328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特征 否 是

  注:控制变量为年末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医院卫生院数量和床位数量、执业医师数量、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七、政 策 启 示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能否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照

护需求要视老年照护供给水平而定。现阶段我国老年照护供给未能很好地满足老年人

口日益增长的医疗照护需求、出现供需不匹配的矛盾,相应地检验长护险的资源配置效

应,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长护险在激发养老服务市场活力、促进老年照护供给中的作

用。为此,本文基于离散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刻画了长护险对照护供方的经济激励以及

市场进入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我国长护险制度特征进行实证检验,且拓展至对区域间配

置公平以及需求侧老年人健康福利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可以充分利用长护险

制度特征(设计)优化对(医疗)照护资源的配置、扩大老年照护供给。具体而言:

首先,长护险可以重点针对医疗类照护项目提供更高的报销待遇水平,使得更多新

建医疗类居家照护机构、养老院进入市场或者已存在的照护机构更注重提供、匹配老年

人医疗照护需求。① 同时为短期内促进医疗类照护机构供给可以采用现金和服务共用报

销方式,但长期来看可以采用服务报销方式。其次,长护险可以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采
取服务报销方式来扩大照护市场规模,给予营利性照护机构更好的市场预期并吸引其进

入。尤其可以针对照护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需方采取更优惠的报销比例

以提高其购买力,进而吸引、鼓励营利性照护机构的市场进入。最后,长护险要加强制度

①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医疗类居家照护机构仍以提供生活照料为主,较少提供医疗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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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层设计,尤其要通过跨部门(民政、医保)协作来优化对生活照料、医疗照护资源之间

的共享、合理配置。比如民政部和医保局要杜绝对需方(失能老人)的一些照护服务项目

进行重复补贴或报销、民政部门针对机构(供方)的补贴项目要与长护险为老人(需方)提
供的服务项目(报销规则等制度设计)相匹配等。最终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联动,
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形成高效、公平的老年照护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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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Long-TermCareInsuranceinSupplySide:
FinancialIncentivesandMarket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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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studyexamineshowfinancialincentivesfromlong-termcareinsuranceaffectthe

marketentrydecisionsofelderlycarefacilities.Usingdatafrom China􀆳scarefacilityregistrations

between2010and2020,weobserveasignificantincreaseintheentryofMedicalHomeCareFacilities

andNursingHomes,duetolong-termcareinsurance.Thisincreaseismainlydrivenbytheinstitutional

frameworkoflong-termcareinsurance,particularlythereimbursementmodelandthelevelofbenefits.

Notably,long-termcareinsurancepredominantlyencouragestheentryoffor-profitfacilities,leadingto

regionaldisparitiesinserviceprovision.Ourfindingsprovidevaluableinsightsforpolicymakersshaping

long-termcareinsurancepoliciestopromoteefficiencyandequityincarefacility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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